
招商公告

现有成都工投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转让一批铂金制品， 现以金锭形式存在， 铂金锭每块重量约

５ｋｇ±

０．１ｋｇ

， 共计

３０

块， 转让标的物总重约为

１５０．８１１６ｋｇ

， 其品质符合

ＧＢ／Ｔ１４１９－２００４

的有关要求。 纯度达到

９９．９５％

，特此转让，招商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７

时

００

分，详情请见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如有意向者，请联系：

刘昕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７６９

冉强 刘庆华

４００００１１１５２ ０２８－８５９８７０００－５１９

、

５０９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７８

北京北内制造业高新技术孵化

基地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１１４４．２７ ６４８．７４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

１２９．７４８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８１

北京宏利计算机设备厂

５５％

股

权

４１３．３２ －６５．３６

注册资本：

５３８

万元

经营范围：主营：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

＊＊＊

２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８４

长青有限公司

１２％

权益

５７１８６４．４２ １４３４０１．７９

注册资本：

１２５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在规划用地范围内，建设中国老年活动中心，包括酒店、公寓、写字间、附设商场、停车场、体育设施，向中

外客户出售、出租上述物业及对上述物业进行管理。

１７２０８．２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８３

德州北药鲁抗医药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１０９．４４ －１５５．７４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以上

范围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且不得与食品、药品同室经营）、日用百货。

５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８２

山东北药鲁抗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４０％

股权

１３４８．５８ ３１２．５７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

制剂、肽类激素（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洗涤剂、消毒剂、一类医疗器械、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玻璃仪器、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化

工产品（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工业油脂；发酵油脂开发；食品、药品研发；房屋租赁。

１３８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８０

德州新华鲁抗药业零售连锁有

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２１６．９２ １７０．９１

注册资本：

１８５

万元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处方药非处方药：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８

日）

一般经营项目：限分公司经营项目：保健食品销售。

１１３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７９

北京瑞景清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５０％

股权

３４６７０．７８ ３７４７．７８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购销金属材料、装饰材

料、机电设备、五金交电、木材。

１８７３．８９３３４３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７６

广州市环星触摸电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２４．６７ １５２．９３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电讯器材。电子计算机维

修。

１５２．９３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７５

北京益泰兴达电子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２７３．８５ ９５．６１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电子产品；技术服务。

４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７２

北京金泰富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０％

股权

１３５．３８ １０４．４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开发、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城市园林绿化；计算机系

统服务；电脑动画设计；销售机电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文化用品、厨房用具、汽车配件、家用电

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１０．４４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７７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６０

万股股份 （

４．８％

股

权）

２２２２５．５３ １４５９８．６５

注册资本：

７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销售开

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办公设备、电子元器件。

（下期出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８８２．０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７３

广东中进利丰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５０％

股权

７８０．７６ ６１５．１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一汽轿车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汽车用品等。

３０７．５８

天治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治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治稳定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３５０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本基金合同生效后一年内为封闭期，封闭期内基金投资者不能申购、赎

回本基金基金份额。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天治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天治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７９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３５２ －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２２０

，

４０７

，

６６４．５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１９７

，

３３６．３３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２０

，

４０７

，

６６４．５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９７

，

３３６．３３

合计

２２０

，

６０５

，

０００．９０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注：本基金在募集期间发生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与本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从本基金资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一年（含一年）的封闭期内采用封闭式运作。封闭期内，基金投资者不能申

购、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基金封闭期结束，本基金转为开放式基金后，基金投资者可申购赎回本基金基金

份额。本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

回的开始时间。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与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

基金费率优惠延期活动的公告

为了给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加优惠、便捷的理财服务，经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农业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参加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基

金费率优惠延期活动（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活动期限由原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延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基金代销系统办理申购开放式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为：

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５０００５

）、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３５０００７

）、天治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５０００８

）。

三、优惠活动的内容：

１

、对于通过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基金代销系统申购上述基金的，申购费率实行

８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按照

０．６％

执行， 对于正常费率低于

０．６％

的申购业务仍按照原费率执行。（有关基金申购费率请

详见本公司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２

、投资者通过农业银行办理上述业务需遵循本公司和农业银行的最新相关公告及规定，上述业务的

最终解释权归农业银行。

四、咨询办法：

１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ｃｎ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４８００

（免长话费）？、（

０２１

）

３４０６４８００

３

、农业银行网站：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４

、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电话、

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此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

下：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详

见与本决议同日披露在的《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独立董事已

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具体详见

与本决议同日披露的《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

已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

体详见与本决议同日披露的《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司聘请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正

信”）签发的《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函》和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大华”）签发的

《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函》。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因进行分立重组，其分立的相关部门和分所与立信大会

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协议书》，天健正信的分立部门和相关分所加入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业务转入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此外，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将本公司聘请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专项审计、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等业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

议决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３

、会议地点：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寨里村西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周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审议《特定对象接待工作管理制度》；

３

、审议《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４

、审议《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５

、审议《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６

、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２

月

２８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１２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４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确认。传

真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传真至公司证券办公室。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人：师恩战 李娜君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８０７０８８１

传 真：

０５３５－８０７０８８１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名称（姓名）：

地址：

有效证件及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股东盖章（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１－６

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议案名称 同意 弃权 反对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特定对象接待工作管理制度》

审议《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审议《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弃权或者反对并在相应栏内注明持有的公司

股权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单位（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权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单位公章（签名）：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司聘请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

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正信”）签发的《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函》和立信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大华”）签发的《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函》。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因

进行分立重组，其分立的相关部门和分所与立信大会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协议书》，天健正信的分立部门和

相关分所加入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业务转入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此外，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将本公司聘请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由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专项审计、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等业务。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前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同意

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并同意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解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时间

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和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公司决定聘任于智军先生为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人。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于智军先生简历：

于智军，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出生，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山东地质职业中专。曾任招

远黄金集团公司会计、烟台金华粉丝有限公司技术员、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于智军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

券交易所惩戒。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中关于内部审计有

待改进的问题：“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未经董事会任免”。按照整改计划，截止目前已经整改完毕。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工作日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的工作

日指同时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投资地证券交易场所的正常交易日，本基金的其它

投资地证券交易场所包括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

ＮＡＳＤＡＱ

。所谓

基金的工作日指为投资人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它业务的工作日。

由于境外交易所的法定假期与我国存在差异， 为方便基金投资人办理基金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现将

２０１２

年全年的新加坡、香港和美国的法定假期公告如下。该表中所公布的日期与我国法定假日以及正常双

休日一起构成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的非工作日，期间涉及的本基金定期定额业务请参照各机构的相关规定。敬请

投资者关注。

日期 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

新加坡证券

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美国

ＮＡＳＤＡＱ

１

月

２

日

＊ ＊ ＊ ＊

１

月

１６

日

＊ ＊

１

月

２３

日

＊ ＊

１

月

２４

日

＊ ＊

１

月

２５

日

＊

２

月

２０

日

＊ ＊

４

月

４

日

＊

４

月

６

日

＊ ＊ ＊ ＊

４

月

９

日

＊

５

月

１

日

＊ ＊

５

月

２８

日

＊ ＊

７

月

２

日

＊

７

月

４

日

＊ ＊

８

月

９

日

＊

８

月

２０

日

＊

９

月

３

日

＊ ＊

１０

月

１

日

＊

１０

月

２

日

＊

１０

月

８

日

＊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１０

月

２６

日

＊

１１

月

１２

日

＊

１１

月

１３

日

＊

１１

月

２２

日

＊ ＊

１２

月

２５

日

＊ ＊ ＊ ＊

１２

月

２６

日

＊

注：

＊

代表该基金的非工作日。

以上节假日信息仅供参考。若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需要另

行暂停申购、赎回的，或者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证券市场由于不可抗力而临

时休市的，该基金的开放日请以基金管理人在相关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关于华宝兴业成熟市场动量优选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工作日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成熟市场动量优选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的工作日

指同时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投资地证券交易场所的正常交易日，本基金的其它投

资地证券交易场所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香港联

合证券交易所、悉尼证券交易所。所谓基金的工作日指为投资人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它业务的工

作日。

由于境外交易所的法定假期与我国存在差异， 为方便基金投资人办理基金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现将

２０１２

年全年的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悉尼证券交易的法定假期公告如下。该表中所公布的日期

与我国法定假日以及正常双休日一起构成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的非工作日， 期间涉及的本基金定期定额业务请

参照各机构的相关规定。敬请投资者关注。

日期 纽约 伦敦 东京 法兰克福 香港 悉尼

１

月

２

日

＊ ＊ ＊ ＊ ＊

１

月

３

日

＊

１

月

９

日

＊

１

月

１６

日

＊

１

月

２３

日

＊

１

月

２４

日

＊

１

月

２５

日

＊

１

月

２６

日

＊

２

月

２０

日

＊

３

月

２０

日

＊

４

月

４

日

＊

４

月

６

日

＊ ＊ ＊ ＊ ＊

４

月

９

日

＊ ＊ ＊ ＊

４

月

２５

日

＊

４

月

３０

日

＊

５

月

１

日

＊ ＊

５

月

３

日

＊

５

月

４

日

＊

５

月

７

日

＊

５

月

２８

日

＊

６

月

４

日

＊

６

月

５

日

＊

６

月

１１

日

＊

７

月

２

日

＊

７

月

４

日

＊

７

月

１６

日

＊

８

月

６

日

＊

８

月

２７

日

＊

９

月

３

日

＊

９

月

１７

日

＊

１０

月

１

日

＊ ＊

１０

月

２

日

＊

１０

月

８

日

＊ ＊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１１

月

６

日

＊

１１

月

１２

日

＊

１１

月

２２

日

＊

１１

月

２３

日

＊

１２

月

２４

日

＊ ＊

１２

月

２５

日

＊ ＊ ＊ ＊ ＊

１２

月

２６

日

＊ ＊ ＊ ＊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注：

＊

代表该基金的非工作日。

以上节假日信息仅供参考。若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需要另

行暂停申购、赎回的，或者华宝兴业成熟市场动量优选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证券市场由于不可抗力而临时

休市的，该基金的开放日请以基金管理人在相关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关于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

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工作日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本基金的工作日指同时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投资地证券交易场所的正常交易日，

本基金的其它投资地证券交易场所指美国主要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等）。

所谓基金的工作日指为投资人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它业务的工作日。

由于境外交易所的法定假期与我国存在差异， 为方便基金投资人办理基金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现将

２０１２

年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之后的美国主要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纳斯

达克等）的法定假期公告如下。该表中所公布的日期与我国法定假日以及正常双休日一起构成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的非工作日，期间涉及的本基金定期定额业务请参照各机构的相关规定。敬请投资者关注。

日期 美国纳斯达克 美国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１

月

２

日

＊ ＊ ＊

１

月

１６

日

＊ ＊ ＊

２

月

２０

日

＊ ＊ ＊

４

月

６

日

＊ ＊ ＊

５

月

２８

日

＊ ＊ ＊

７

月

４

日

＊ ＊ ＊

９

月

３

日

＊ ＊ ＊

１０

月

８

日

＊ ＊

１１

月

１２

日

＊ ＊

１１

月

２２

日

＊ ＊ ＊

１２

月

２５

日

＊ ＊ ＊

注：

Ｘ

代表该基金的非工作日。

以上节假日信息仅供参考。若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需要另

行暂停申购、赎回的，或者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主要证券市场由

于不可抗力而临时休市的，该基金的开放日请以基金管理人在相关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信万通证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万通证券”）签署的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将新增中信万通证券代理本公司管理的华宝兴业上

证

１８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２４００１６

）、华宝兴业上证

１８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２４００１９

）和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４１１

）的销售

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中信万通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以上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的基本信息：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客户咨询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信万通证券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２

、中信万通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３

、华宝兴业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４

、华宝兴业基金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股票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４７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海亮股份”）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证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本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本

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的任何保证。

公司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本公告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５

号文核准。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本次配股获配的股票共计

１１５

，

９１２

，

２０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市。

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海亮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本次配股前股本总数：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配股新增上市股份：

１１５

，

９１２

，

２０９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１０５

，

８２８

，

６７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高管锁定股）增加

１０

，

０８３

，

５３４

股。

本次配股后股本总数：

５１６

，

０１２

，

２０９

股

本次获配股份上市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 ＪＩＡＮＧ ＨＡＩ ＬＩＡ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１０－２９

上市日期：

２００８－０１－１６

股票名称： 海亮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冯亚丽

注册资本：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８３５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ａｉｌｉａｎｇ．ｃｏｍ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０６９０３３

，

０５７５－８７６６９３３３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５－８７０６９０３１

电子信箱：

ｇｆｏｆｆｉｃｅ＠ｈａｉｌｉａｎｇ．ｃｏｍ

经营范围： 铜管、铜板带、铜箔及其他铜制品的制造、加工。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本次发行前持股数（股） 本次发行后持股数（股）

曹建国 男

４９

董事、总经理

６

，

９９０

，

９１０ ９

，

０８８

，

１８３

汪鸣 男

５０

董事

４

，

４１６

，

２０９ ５

，

７４１

，

０７２

陈东 男

４３

董事、财务总监

８

，

７１３

，

０６１ １１

，

３２６

，

９８０

钱昂军 男

５２

监事会主席

４

，

０３６

，

９６３ ５

，

２４８

，

０５１

赵学龙 男

４５

监事

２

，

３４０

，

３３３ ３

，

０４２

，

４３３

杨林 男

４８

副总经理

６

，

３９１

，

３９８ ８

，

３０８

，

８１７

朱张泉 男

４４

副总经理

５

，

２６８

，

７５９ ６

，

８４９

，

３８７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海亮集团。本次发行完成后，海亮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７

，

７３８

，

４８２

股，持股比例

为

４２．２０％

。海亮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冯亚丽

注册资本：

２１７

，

９８９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９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一般经营范围：经销：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

料，日用杂品，文体用品；种植业。养殖业。物业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对外投资。（上述经营

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四）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冯海良，其简历如下：

冯海良，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生，大专学历，浙江大学研究生课程结业，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

海亮集团创始人。曾荣获“全国乡镇企业家”、“中国经营大师”、“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浙江省劳动

模范”、“全国优秀创业企业家”等多项荣誉称号，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铜分会副理事长、国际铜加工协

会董事会董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铜发展中心

副理事长、中国民营实业家协会常务理事以及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１６

，

０１２

，

２０９

股，具体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增加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３

，

６１１

，

７８３ ８．４０％ １０

，

０８３

，

５３４ ４３

，

６９５

，

３１７ ８．４７％

１

、高管锁定股

３３

，

６１１

，

７８３ ８．４０％ １０

，

０８３

，

５３４ ４３

，

６９５

，

３１７ ８．４７％

二、无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６６

，

４８８

，

２１７ ９１．６０％ １０５

，

８２８

，

６７５ ４７２

，

３１６

，

８９２ ９１．５３％

三、股本总额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５

，

９１２

，

２０９ ５１６

，

０１２

，

２０９ １００％

注：本次配股向全体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配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完成发行。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２８

，

８８６

人，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７

，

７３８

，

４８２ ４２．２０％

Ｚ＆Ｐ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ＬＣ １３０

，

４４８

，

３２５ ２５．２８％

陈东

１１

，

３２６

，

９８０ ２．２０％

曹建国

９

，

０８８

，

１８３ １．７６％

杨林

８

，

３０８

，

８１７ １．６１％

朱张泉

６

，

８４９

，

３８７ １．３３％

汪鸣

５

，

７４１

，

０７２ １．１１％

钱昂军

５

，

２４８

，

０５１ １．０２％

王虎

４

，

８３２

，

２５４ ０．９４％

唐吉苗

４

，

６１０

，

５９１ ０．８９％

合计

４０４

，

１９２

，

１４２ ７８．３４％

第四节 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 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数量：实际发行

１１５

，

９１２

，

２０９

股。

２

、发行价格：

６．６６

元

／

股。

３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４

、募集资金总额：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７１

，

９７５

，

３１１．９４

元。

５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２２

，

３３１

，

４０２．４０

元（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

审计费用、律师费用、验资费用、发行手续费用、推介宣传费用等），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１９

元

／

股。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７４９

，

６４３

，

９０９．５４

元。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４．４８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４５９０

元（在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基础上按本次配股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９

、本次配股验资情况：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对本次配股网上发行认购资金总额进行了验

证，并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４０９

号《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上发行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

告》。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发行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出具了大信验字

【

２０１１

】第

５－００２０

号《验资报告》，经会计师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实际已通过配售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１１５

，

９１２

，

２０９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７７１

，

９７５

，

３１１

，

９４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２２

，

３３１

，

４０２．４０

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

７４９

，

６４３

，

９０９．５４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１１５

，

９１２

，

２０９．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

６３３

，

７３１

，

７００．５４

元。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请

投资者查阅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资料。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公告日至本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 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吴克卫、付竹

项目协办人：姜楠

项目组其他人员：崔海峰、王振华、王勍然

（二） 上市保荐人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全面的尽职调查和审慎的核查，出具保荐意见如下：发行人浙

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为此，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股票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４８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５

文核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２

月

２２

日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的公司全体股东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配售股份，实际配售股份

１１５

，

９１２

，

２０９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７１

，

９７５

，

３１１．９４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４９

，

６４３

，

９０９．５４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００２０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制度法规规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甲方）分别与保

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市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三家银行（乙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用于甲方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

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专户开设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余额（元）

投资项目名称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３３００１６５６３４４０５３００６４９７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归还银行借款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

市支行

１９－５３１２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３０８ ２０１

，

８５９

，

３９９．７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３８７０６０４２２５４３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吴克卫

＿

、付竹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

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9

日

证券代码：

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对公司上市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关村管委会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支持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资金管理办法》（中科园发

[2010]32

号）文件规定，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关村管委会上市奖励资金进账单，金额为壹佰万元整（

￥1,000,

000.00

元）。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次收到的政府奖励作为公司营业外收入，计入

2011

年度当

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1928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1-002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南通市政府财政补贴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落实江苏省委关于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目标要求，加快南通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南

通市财政局日前以实拨支付方式补助本公司财政补贴资金共计人民币

5,000

万元整，用于本公司在南通市的

文化事业发展。该笔财政补贴资金将对本公司

2011

年度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1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2011

年度集成电路产业研究与

开发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2

月

26

日，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拨付的

2011

年度集成电路产业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共计

2000

万元。该项资金用于公司

"

层叠

SiP

封装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

"

项目。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将该专项资金计入递延收益，待项目验收完

毕后摊销至各期，预计该专项资金不会对公司

2011

年损益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

2011-24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宜华集团

"

）的通

知，宜华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500

万股（占持有本公司总股本的

7.716%

）质押给中

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

记公司

"

）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冻结期限自

2011

年

12

月

27

日至宜华集团向登记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截至

2011

年

12

月

28

日，宜华集团共有

15564

万股（占持有本公司总股本的

99.0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质押。

特此公告。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